
 

中 国 海 洋 学 会 
中海学字〔2025〕11号 

 

中国海洋学会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科普教育 
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的决定 

 

各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经中国海洋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审核通过，决

定印发《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 

 

附件：《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海洋学会 

2025年 3月 21日



附件：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按照中国科协《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创建与认定管理办法》，为加强和规范全国海洋科

普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提升海洋科普公共服务质量，服务海洋

强国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的申报、认定、

命名、运行与管理工作。 

第三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享有开展科普活动的权利，

享受国家给予公益性科普事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四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是由中国海洋学会认定，以

提高公众的海洋科学素质和海洋意识为宗旨，具有海洋科技成果

展示、海洋科学知识普及传播和教育等功能,能够面向社会和公

众开放，并在开展公益性、群众性、经常性的海洋科普活动中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涉海机构或者单位，以及相关场所、重要设施、

大型设备等。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海洋场馆类。指专门面向公众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弘

扬海洋科学精神的科技、文化和教育类的场馆。包括但不限于海

洋博物馆、海洋科技馆、涉海高校的展教馆等。 

（二）海洋资源类。指利用海洋生物、生态、地质地貌等资

源面向公众提供海洋科普服务的园区和场所。包括但不限于：海



洋公园（馆）、海洋保护区、海洋历史遗迹等。 

（三）海洋教育科研类。指开展海洋教育的特色学校，以及

依托科研院所、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提供海洋科普服务的

科研机构、大科学装置、行业重点科研平台、重大工程的场所和

设施等。包括但不限于：海洋特色中小学校、涉海科研机构的实

验室、标本馆、试验台（站）等。 

（四）涉海生产设施类。指涉海企事业单位面向公众开展行

业特色科普活动的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涉海生产设施、科技园

区、生产制造设施、海上实验平台等。 

（五）其他类。包括但不限于面向公众开放且具备海洋科普

功能的平台、场所或设施等。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的申报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具有法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能独立开

展海洋科普活动。 

（二）申报单位重视海洋科普工作，将海洋科普工作纳入本

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具备开展海洋科普工作的制度、经费和人员

保障。 

（三）申报单位海洋科普特色突出，有较丰富的科普实践经

验。具有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科普活动的能力，具备

策划海洋科普活动、创作与开发海洋科普作品的能力，并有网站、

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宣传渠道。 

（四）场馆类、海洋资源类等申报单位，能面向公众开放，

具备一定规模的接待能力，原则上年对外开放 100 天以上（有条

件的可常年开放），参观者具有年度持续性，展区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 

（五）海洋特色中小学类申报单位，原则上具备海洋科普展

教场所（馆或室）、海洋科普校本教材、海洋科普教育课程以及

学生海洋社团等基础条件，能够开展海洋科学知识教育、海洋科

普等活动。 

（六）符合相关公共场馆、设施或场所的安全、卫生、消防

标准。 

第六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是为公众提供海洋科普服务

的重要平台，是海洋科普工作的重要载体，应能充分发挥公益性

科普的作用，并能结合自身条件，将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有关任

务落到实处。 

第七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应能不断提高海洋科普服务

的质量与水平；注重与所在地的政府、学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

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合作开展社会化科普活动；注重科普

活动的效果，组织形式多样的海洋科普活动；注重科普资源的共

建共享，积极吸纳和使用各方面的优秀科普资源，开发特色海洋

科普产品。 

第八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应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有计划地开展专（兼）职科普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积极发展科普

志愿者队伍。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 

第九条 申报与认定程序。 

（一）申报分为直接申报和推荐两种方式，同一单位只能通

过一个渠道申报。 

1.直接向中国海洋学会申报。 



2.通过中国海洋学会各分支机构、各省级海洋学会推荐的方

式申报。 

（二）申报单位填写《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并

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评审。评审程序分为材料评审和现场抽查（考察）两

个阶段。申报单位通过材料评审后，方可进入现场抽查（考察）。 

（四）审议。评审结果提交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 

（五）公示。向社会公示审议结果，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五）命名。经公示后，中国海洋学会正式印发文件命名“全

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并颁发证书和牌匾。 

第四章  管理与服务 

第十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应认真履行职责，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不得以基地名义从事任何违背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活动。 

第十一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应积极开展持续有效的公

益性主题及常规科普活动，尤其是在每年度世界地球日、全国科

技活动周、世界海洋日、全国科普月等重大活动节点，组织海洋

科普活动。有条件的基地要在重大活动期间对公众尤其是学生群

体给予优惠。应积极开发公众喜闻乐见的海洋科普作品，通过各

类媒体渠道对外传播。 

第十二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应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加

强与中国海洋学会的联系与沟通，在组织及参与年度重大海洋科

普活动后及时报送活动总结，并于每年 12 月底前提交年度科普

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 

第十三条 中国海洋学会支持和指导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发展建设及运行，择优推荐工作成效突出的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



地申报中国科协“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自然资源部、科技部“国

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 

第十四条 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每两年集中认定一次，命

名有效期五年。命名期结束后，经考评认定为合格的，可继续命

名为“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颁发“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证书和牌匾。证书和牌匾不得转让或用作它用。 

第十五条 对未认真履行职责、运行不良的全国海洋科普教

育基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认定称号，且五年内不得再次

申报： 

（一）未履行科普义务，或因客观原因无法运行，主动申请

撤销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宣传伪科学、涉嫌商业欺

诈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连续两年不开展科普活动的。 

（四）考评不合格，经责令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五）发生其他严重损害公众利益和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名誉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海洋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3月 21日起实施，原办法自行

废。 


